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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行政院 107年 10月 17日院臺交字第 1070035701號函發
布第 13期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(108至 111

年)」，為讓交通安全教案與教材，落實推廣校園，請各校加強
交通安全教育核心課程研習與教導，說明如下： 
(一)縣市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研習，應排定核心課程(「兒童安

全通過路口」、「交通安全四守則」)每學年至少 4 小時，
各國民中、小學應派至少 1名種子教師參訓。 

(二)各校種子教師應落實於校內教師研習等時間推廣，並實施
班級教育宣導，每學年至少 4小時以上。 

二、教育部為有效提升學生安全意識，降低意外事故傷害，並減輕
教師課程設計負擔，110年針對學生發生事故傷亡率較高的類

型，區分「交通安全、水域安全、防墜安全、防災安全、食藥
安全」5大主題，發展各學習階段適齡適性之安全教育課程教
材，檔案連結如下： 

https://cirn.moe.edu.tw/Issue/FilePage.aspx?sid=25&id=120&mid=12700 

其中交通安全 5階段課程主題臚列如下： 
  (一)國民小學低年級：交通安全起步走。 

  (二)國民小學中年級：搭車小高手。 

  (三)國民小學高年級：自行車逍遙遊。 

  (四)國民中學：自行車上路趣。 

  (五)高級中等學校：機車駕駛應該會的事。 

三、另可參考交通部「安全騎乘自行車」數位課程： 
     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video/post/21020317038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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